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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境内传递（福建福州站）组

委会成员的通知 

 
(榕政综〔2008〕77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奥运火炬传递福建福州站工作，根据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境内传递（福建站）组委

会的通知精神和我市传递工作实际，经研究决定，调整加强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境内传递（福建福州

站）组织委员会。现将调整后的组成人员名单通知如下： 

  主 任 委员：郑松岩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主任委员：王 鑫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朱 华 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 

  委 员：张 忠 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邓卫平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国家安全局局长 

   陈建平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机关局局长、市接待办主任 

   张性魁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 

   杨新坚 市政府副秘书长 

   高起平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徐 杰 市体育局局长 

   赵素文 市教育局局长 

   陈梅良 市文化局局长 

   关瑞祺 市卫生局局长 

   连伙英 市建设局局长 



   潘丽珠 市财政局局长 

   李月健 市规划局局长 

   刘晓明 市园林局局长 

   张 宏 市城管执法局局长 

   董 澄 市交通局局长 

   陈玉珠 市气象局局长 

   胡卫东 福州电业局局长 

   江德生 福建省信息产业厅福州无线电管理局局长 

   陈奕辉 团市委书记 

   刘 屏 市广电集团董事长 

   黄其钦 市体育局副局长 

   吴仁华 市公安局副局长 

   黄 维 市五一广场管理处主任 

   林 飞 鼓楼区人民政府区长 

   陈春光 台江区人民政府区长 

   黄 平 仓山区人民政府区长 

   林新国 马尾区人民政府区长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 

  办 公 室主任：朱 华 （兼） 

  办公室副主任：杨新坚 （兼） 

     徐 杰 （兼） 

  办公室下设秘书组、宣传组、安保组、后勤接待组、起跑仪式活动组、庆典仪式活动组等六个工

作组。 

  （一）秘书组： 

  组 长：黄其钦 副组长：高慧萍 

  联络员：范忠华 

  1、做好火炬传递工作的总体联络协调工作，草拟总体方案，汇总上报各部门工作方案； 



  2、负责市组委会文字及公文往来等日常工作； 

  3、准备向北京奥组委、省组委会和市组委会的相关工作汇报； 

  4、编制福州站火炬传递工作指南、火炬传递全程路线； 

  5、负责火炬传递实际运行组织实施工作； 

  6、编制火炬单元传递线路、转场、集结、插入点的运行细化方案和备用方案；负责火炬手和护跑

手投放和收集工作； 

  7、制定起跑仪式点燃圣火方案和庆典仪式圣火熄灭细化方案并协助组织实施； 

  8、做好火炬接力物质装备的接收、分发； 

  9、负责火炬手接待大会的组织协调； 

  10、负责火炬手、护跑手及管理工作人员选拔、信息汇总和培训； 

  11、负责设计制作工作制服、观众服装； 

  12、按要求提供及时准确的气象服务； 

  13、落实市组委会领导指示，组织实施其他相关工作。 

  秘书组由市体育局牵头，市建设局、市规划局、市财政局、市交通局、市城市执法管理局、市园

林局、市气象局、团市委、福建省信息产业厅福州无线电管理局等部门分管领导组成。 

  （二）宣传组： 

  组 长：高起平 副组长：吕 英 潞 江 

  联络员：曹 林 

  1、按中宣部、奥组委等有关规定，制定火炬传递系列活动的宣传工作细化方案并组织实施； 

  2、制定福州站火炬传递宣传工作方案及新闻突发事件预案并负责组织实施； 

  3、做好筹备工作期间的有关新闻宣传、媒体（含境外）服务、发布会等活动的策划组织和管理工

作，确定福州站火炬接力新闻发言人； 

  4、负责火炬传递的平面、立体报道，摄影、电视直播和制作火炬接力纪录片、宣传片； 

  5、负责撰写火炬传递电视直播解说词，传递沿途景物、人文介绍并制成DVD光盘； 

  6、配合中央电视台和省电视台做好直播、转播和录制专题片工作； 

  7、负责火炬手典型事迹及火炬手接待大会的宣传、报道工作； 

  8、负责制定起跑仪式、庆典仪式和传递活动的景观布置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9、四城区分别负责辖区内的沿途路段、休息区、转场点、沿线各群众活动点的布置实施； 



  10、指导四城区火炬传递宣传工作； 

  11、制定沿途火炬途径休息点和所在地有组织的群众文体活动总体方案并组织实施； 

  12、落实市组委会领导指示，组织实施其他相关工作。 

  宣传组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文化局、市广电集团、福州日报社、鼓楼区政府、台江区政府、仓

山区政府、马尾区政府等单位分管领导组成。 

  （三）安保组： 

  组 长：吴仁华 副组长：魏守和 陈吕南 

  联络员：卞晨勇 陈当梁 杨国玲 

  1、全面负责福州站火炬传递活动安保工作； 

  2、按公安部、安全部和奥组委的规定，制定安保、信访工作细化方案、应急预案和消防工作方案

并组织实施； 

  3、负责做好火炬传递活动沿途、住地、起跑仪式及庆典活动、途中休息点、用餐点、加油点以及

转场点的安全保卫工作； 

  4、提供开道警车、摩托车、通信指挥车及相关人员； 

  5、制定圣火护送方案，负责圣火及火炬等存放地、礼仪场所及车辆停放场所的安全保障； 

  6、对传递路线进行风险评估及对不安全因素进行排查； 

  7、协调省组委会做好运送圣火飞机的停机坪、行李和设备的装卸区域安全保障工作； 

  8、负责设计制作各类安保识别证件及发放； 

  9、落实市组委会领导指示，组织实施其他相关工作。 

  安保组由市公安局牵头，市国家安全局、市信访局等部门分管领导组成。 

  （四）后勤接待组： 

  组 长：陈建平 副组长：江立强 吴光俊 

  联络员：吴晓芸 郑晓春 林型岳 

  1、制定后勤工作细化方案并组织实施； 

  2、负责北京奥组委团队、火炬手、护跑手、省组委会等相关人员在福州站传递期间的食宿安排和

后勤服务； 

  3、负责火炬传递途中用餐及休息点的相关准备工作； 

  4、落实火炬接力相关物资的仓储场地、搬运、分发； 



  5、按照运行团队的食宿标准提供餐饮和住宿，并提供多功能会议室等； 

  6、落实酒店标准服务方案，签订休息点、午餐（海上明珠）、晚餐(天水酒店)和停车场等协议，

并提供上、下午休息点茶点； 

  7、确定火炬手及工作人员休息场地、会议场所等； 

  8、安排组委会例会会场及工作用餐等； 

  9、负责火炬传递期间的食品卫生、医疗救护工作； 

  10、购置火炬传递相关器材和装备； 

  11、负责落实起跑仪式、庆典晚会所需的必要物资； 

  12、落实市组委会领导指示，组织实施其他相关工作。 

  后勤接待组由市机关事物管理局牵头，市接待办、市卫生局等部门分管领导组成。 

  （五）起跑仪式活动组 

  组 长：杨新坚 副组长：黄其钦 胡 南 

  联络员：陆 辉 陈彤丹 

  1、制定起跑仪式工作细化方案并组织实施； 

  2、落实参加起跑仪式的省市领导； 

  3、负责落实现场观众组织和相关保障工作； 

  4、负责仪式现场及周围景观布置，负责策划、设计制作，并提供景观布置具体方案和起跑仪式的

效果图； 

  5、落实市组委会领导指示，组织实施其他相关工作。 

  起跑仪式活动组由市政府办公厅牵头，市体育局负责，市委办公厅、市委宣传部、市支前办、市

体育局、市文化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交通局、市卫生局、市执法局、福州电业局、五一广场

管理处、鼓楼区政府等单位分管领导组成。 

  （六）庆典仪式活动组： 

  组 长：陈梅良 副组长：胡 南 

  联络员：陈彤丹 

  1、制定庆典仪式工作细化方案并组织实施； 

  2、落实参加庆典仪式活动的省市领导； 

  3、负责落实现场观众组织和相关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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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负责落实庆典活动现场景观布置，负责策划、设计舞台背景板、接待点背景板及庆祝现场的景

观布置； 

  5、落实市组委会领导指示，组织实施其他相关工作。 

  庆典仪式活动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文化局负责，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支前办、市体

育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交通局、市卫生局、市执法局、市园林局及江滨公园管理处和台江区

政府等单位分管领导组成。 

二○○八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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